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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师政教学〔2016〕93 号 

 

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、教学和生活秩序，适应学校教学管

理体制改革的需要，健全和完善学生注册管理制度，根据教育部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规定及我校

学籍管理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注册管理是指：学校依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对学生实施基本信息登记和在学资格认定的

管理，是对学生学籍有效性的一种认可。注册是学生在校期间必

须履行的一项学籍登记手续，分为入学注册和学期注册两种。 

入学注册是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

限入学报到、取得学籍的一种手续；学期注册是在籍学生按学校

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进行学期登记、延续学籍的一种手续。 

第二条 每学期开学时，学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缴纳学杂费用

及办理注册手续。未按规定缴费者，学校可取消其注册资格；未

经注册的学生，学校可取消其在籍学生的待遇。 

第三条 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，应事先履行书面请假手续。

新生按当年《新生入学须知》规定进行请假；在校生按学校相关

规定进行请假。请假获批准的学生，请假期满须及时到所在学院

（部）报到并办理注册手续。 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按相关规定办理贷款等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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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手续后，经批准可暂缓注册。暂缓注册期间学生可享受在校生

的待遇，暂缓注册时间不超过一个学期。暂缓注册的学生所修读

课程及成绩在正式注册后方才有效。  

第五条  异地实习或跨校学习（含国内、国外）的学生，仍

须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。学生在缴清相关费用后向所在学院（部）

申请代报到，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学生辅导员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

间内进行代报到并办理注册手续。 

第六条 延期毕业学生在修读课程的学期，须到所在学院

（部）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。 

第七条 休学或参军期间，学生不需办理报到和注册手续。

学生休学期满或退伍后须按规定办理复学手续，然后按本办法办

理注册手续。 

第八条 学生注册后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学生辅导员在学生证

上加盖注册专用章。 

第九条 符合注册条件但学生证遗失的学生，待补办学生证

后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学生辅导员在相应学期的注册栏内补办盖章

手续。 

第十条 新生入学时，学生应如实向学校填报个人信息。个

人关键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学生应持相关证明材料（如户口簿、身

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）及时到教务处申请信息更改。 

第十一条 财务处负责提供学生实时缴费信息；学工部（处）

于每学期第 3 周前负责提供学生报到、未报到及助学贷款名单；

教务处综合学生报到及缴费等情况，确定学生注册、暂缓注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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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注册名单，经相关学院（部）及部门核实后，学校对未注册学

生按自动退学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于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，于 2016 年

9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

